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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335     证券简称：国机汽车     公告编号：临 2022-34 号 

 

国机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控股子公司破产清算的进展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 

 

国机汽车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控股子公司莱州华汽机械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莱州华汽”）被债权人莱州千尊汽车配件有限公司向山东省莱

州市人民法院（以下简称“莱州法院”）申请进行破产重整，具体请见公司于

2021 年 2 月 9 日发布的《关于控股子公司被债权人申请破产重整的提示性公告》

（临 2021-10 号）。 

公司于 2021 年 7 月 20 日收到莱州法院下发的《山东省莱州市人民法院民事

裁定书》（2021）鲁 0683 破（申）4 号及《山东省莱州市人民法院决定书》（2021）

鲁 0683 破 6-1 号，具体请见公司于 2021 年 7 月 22 日发布的《关于控股子公司

被法院裁定受理破产重整的公告》（临 2021-35 号）。 

莱州法院于 2021 年 10 月 22 日召开莱州华汽第一次债权人会议，具体请见

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26 日发布的《关于控股子公司破产重整的进展公告》（临

2021-45 号）。 

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24 日收到莱州法院下发的《山东省莱州市人民法院民事

裁定书》（2021）鲁 0683 破 6 号，裁定终止莱州华汽重整程序，并宣告莱州华

汽破产，具体请见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25 日发布的《关于控股子公司由破产重整

转入破产清算的公告》（临 2022-01 号）。 

莱州法院于 2022 年 3 月 30 日召开莱州华汽第二次债权人会议，会议未表决

通过莱州华汽《破产财产管理方案》《破产财产变价方案》，具体请见公司于

2022 年 3 月 31 日发布的《关于控股子公司破产清算的进展公告》（临 2022-0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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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）。 

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1 日收到莱州法院下发的《山东省莱州市人民法院民事

裁定书》（2021）鲁 0683 破 6-1 号、（2021）鲁 0683 破 6-2 号、（2021）鲁 0683

破 6-3 号，具体请见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3 日发布的《关于控股子公司破产清算

的进展公告》（临 2022-19 号）。 

一、莱州华汽资产拍卖情况 

莱州华汽破产管理人已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，

对莱州华汽名下相关资产进行拍卖，以推进破产清算进程。莱州华汽名下主要资

产，包括房地产、机器设备及附属设施于 2022 年 5 月 30 日 10 时至 2022 年 5

月 31 日 10 时止（延时除外）在淘宝网-阿里拍卖平台进行了第一次公开拍卖，

拍卖结果为流拍。莱州华汽名下其他资产，由于涉及品类较多，待全部处理完毕

后一并公告拍卖结果。具体请见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2 日发布的《关于控股子公

司破产清算的进展公告》（临 2022-26 号）。 

根据《破产财产变价方案》，上述房地产、机器设备及附属设施等主要资产

第一次流拍后，于 2022 年 7 月 6 日 10 时至 2022 年 7 月 7 日 10 时止（延时除外）

在淘宝网-阿里拍卖平台（网址：https://sf.taobao.com/）进行了第二次公开拍卖，

上述资产起拍价格为 9,000 万元，根据淘宝网-阿里拍卖平台页面显示的拍卖结

果，本次拍卖流拍。 

上述主要资产后续会继续按《破产财产变价方案》在淘宝网-阿里拍卖平台

进行拍卖直至成交。《破产财产变价方案》已参照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

民事执行中拍卖、变卖财产的规定》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网络司法拍卖

若干问题的规定》，确定了公开网拍竞价的变价方式，每次拍卖的起拍价降价幅

度不超过前一次起拍价的 20%。公司将持续关注进展情况，待上述资产最终拍卖

成交后，就拍卖结果进行公告。 

二、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

自莱州华汽破产重整由法院受理并指定破产管理人后，公司已丧失对其控制

权，不再将其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。莱州华汽破产清算不会影响公司现有业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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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生产经营。公司对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应收款项进行了预期信用损失评估和

减值测试，计提了相应的坏账准备。公司将持续关注莱州华汽破产进展情况并及

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国机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2 年 7 月 9 日 


